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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健米业股份有限 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 届董事会第 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们作为金健米业股份 限 司 以 简称 司 的独立董

事，根据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规则 关于在 司建立独

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及 司章程 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

要求，现就关于第 届董事会第 次会议 议的 关于 司向湖南

粮食集团 限 任 司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发表独立意 如 ： 

司本次向湖南粮食集团 限 任 司借用贷款资金总额 超

过人民 30,000 万元，是专项用于保 稳供的粮油原材料的采购，

利于保障 司及子 司业务发展的需要，降低 司 务 本 同时，

本次关联交易的借款利率执行标准是关联方 第 方金融机构签订

同等指定用途贷款协议所确定的利率标准， 在损害 司及广大投

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司关联董事全臻先生 陈伟先

生 利 女士回避了 项议案的表决，决策程序 允 合

规， 们同意 述关联交易  

 

以 无 文  








